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簡上字第9號

上  訴  人  張家瑜 

0000000000000000

被 上訴 人  楊正全即楊正全聯合診所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朱珩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2年5月31日

本院112年度勞簡字第2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

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上訴人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

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

書第2款定有明文。又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

同意，不得為之，但第255條第1項第2款至第6款之情形，不

在此限，同法第446條第1項亦有明定，此規定依同法第436

條之1第3項規定，亦為簡易訴訟第二審程序所準用，且依勞

動事件法第15條後段規定，於勞動事件亦適用之。所謂請求

之基礎事實同一，係指變更或追加之訴與原訴之主要爭點有

其共同性，各請求所主張之利益在社會生活上可認係屬同一

或關連之紛爭，並就原請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於繼續審理

時，在相當程度範圍內具有同一性或一體性，得期待於後請

求之審理予以利用，俾先後兩請求得在同一程序中一併解

決，以避免重複審理者，即屬之（最高法院90年度台抗字第

2號、91年度台簡抗字第33號、95年度台上字第1573號裁判

意旨參照）。查，上訴人在原審依民法第227條、第226條、

第489條第2項及第511條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其所受損害新臺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



幣（下同）499,656元。嗣提起上訴後，變更請求權基礎為

依兩造間簽立之合作合約書（下稱系爭合約）、民法第184

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上開金額（本院勞簡上卷二第94

頁），核其所為訴之變更，均係本於上訴人於被上訴人所經

營之楊正全聯合診所（下稱系爭診所）服務期間，因系爭合

約終止而得否請求相關給付及損害賠償之紛爭事實，且兩造

於本件所提出之證據資料於變更之訴均可援用，可見原請求

之訴訟及證據資料，與變更請求之證據資料在相當程度範圍

內具有同一性或一體性，得期待於變更請求之審理時予以利

用，故兩者自宜利用同一訴訟程序審理，藉以一次解決紛

爭，俾符訴訟經濟之要求，核此訴之變更對於被上訴人程序

權之保障尚無不利影響，並得避免重複審理，無礙於訴訟之

終結，堪認上訴人於第二審變更之訴與原起訴部分之基礎事

實應屬同一，核與首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又上訴人在第

二審為訴之變更既經准許，其原訴即視為撤回，本院僅得就

變更之新訴為裁判（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2553號判決參

照)，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原任職訴外人德仁醫院，並將醫師執照

登錄於該院，嗣被上訴人見上訴人資歷豐富，遂於民國111

年8月27日與上訴人締結系爭合約，約定上訴人自同年8月27

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之期間，受僱於被上訴人所經營之

系爭診所擔任醫師而執行醫療業務，另約定上訴人須配合被

上訴人工作分配及指揮，並執行業務所得為每節5,000元，

週日每節5,500元，上訴人之醫師執照須登錄於系爭診所，

每月執照登錄費為60,000元，少於25日即按比例扣除。然被

上訴人於111年12月17日無預警要求上訴人離職，並發給離

職證明書，且公然斥責羞辱上訴人，不實指責系爭診所生意

不佳係上訴人所致。然上訴人薪資如以111年11月為據，當

月共看診27診，看診天數為22天，故上訴人自得向被上訴人

請求遭解僱後至覓得新職前，即自同年12月17日起至112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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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7日止，預期可獲得每月27診看診時數之薪資收入及執照

登錄費用合計390,000元（計算式：27診×5,000元×2月＋執

照登錄費60,000元×2月＝390,000元）。又被上訴人逕將上

訴人執照登錄移除，使上訴人於德仁醫院看診時之健保給付

項目，均遭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下稱健保署）刪除

核扣，而受有59,656元之損失。復因上訴人遭被上訴人解僱

而使上訴人於德仁醫院名聲受損，致上訴人於德仁醫院每月

薪資原已逾100,000元，遭調降為50,000餘元，而受有50,00

0元之損失，以上合計共損失499,656元（計算式：390,000

元＋59,656元＋50,000元＝499,656元）。是上訴人爰依系

爭合約、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賠償

499,656元，並於原審聲明：㈠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499,6

5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兩造間非僱傭關係，上訴人有裁量決定權而

未受被上訴人之指揮監督，兩造間亦無人格上、經濟上及組

織上之從屬性，況上訴人自承係經驗豐富之執業醫師，原任

職於德仁醫院並將醫師執照登錄於該醫院，另依兩造約定改

掛牌於系爭診所，上訴人社經地位非弱勢，上訴人自無法依

僱傭關係向被上訴人請求。縱兩造間為僱傭關係，然因上訴

人濫行開立抗生素處方、多次遲到及未到診，亦有多名病患

質疑、指謫、抱怨上訴人相關醫療行為，甚至對病患誤診及

處置不當而涉及醫療糾紛，且經被上訴人多次勸導後，上訴

人仍拒絕改善與溝通，被上訴人已無其他手段促使上訴人改

善，為顧及系爭診所聲譽、看診病患之權益、就醫品質及安

全，不得不終止系爭合約，難認可歸責於被上訴人，自不得

請求被上訴人為損害賠償。況上訴人之看診收入係依實際看

診人數計算，上訴人於被上訴人終止系爭合約後，即未至系

爭診所，本無從請求及計算該收入金額，且其中有連續假期

而本無排診，另兩造間非僱傭關係，且上訴人離職後即在衛

生局登記在當地診所看診，又在多家診所任職，可見與其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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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找不到工作不符，是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預估看診收

入270,000元，實無理由。再者，被上訴人終止系爭合約

後，已交付離職證明書予上訴人，上訴人可自行決定將其執

照轉掛登錄至任何其他診所，上訴人離職後未注意執照登錄

問題，與被上訴人無關，上訴人自不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損

失2個月執照登錄費120,000元。另上訴人是否遭德仁醫院刪

減健保給付金及收入部分，係取決於上訴人與德仁醫院間之

約定，其短少部分為上訴人與德仁醫院間之債務關係，均與

被上訴人無關，且上訴人未舉證離職後其名譽如何受損，自

不得向被上訴人請求賠償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

為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499,

65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加付法定遲延利息。被

    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勞簡上卷一第279頁）：

　㈠兩造於111年8月27日簽立系爭合約，約定上訴人自同日起至

112年12月31日止，擔任系爭診所服務醫師，負責診療工

作。

  ㈡兩造約定上訴人執行業務所得為一節5,000元，週日每節5,5

00元，上訴人所有之醫師執照須登錄於系爭診所，每月執照

登錄費為60,000元，少於25日即按比例扣除。另每診看診有

效人次大於40人次，則自第41人次以後，每1人次多50元。

並約定看診時間上訴人需配合被上訴人之協商安排。

  ㈢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9條「乙方（即上訴人，下同）若發

生醫療糾紛，則由乙方單獨負責賠償，並負擔相關費

用……。甲方（即被上訴人，下同）並得立即終止本合約」

之約定，於111年12月16日以口頭方式，向上訴人表示終止

系爭合約，並交付記載離職日為同年月17日之離職證明書予

上訴人。

  ㈣被上訴人曾於111年10月23日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還有感

冒能不開抗生素就不要開，這附近萬耳鼻喉科的名聲就是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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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重的抗生素，這樣不好，病人有藥單都可以上網Google，

所以我和劉醫師開抗生素的比例並不高，謝謝您」予上訴人

（原審勞簡卷第29頁）。

  ㈤被上訴人曾於111年11月19日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三歲以

下只能開二瓶藥水，不可以開到三瓶，謝謝」予上訴人；上

訴人則答以：「不小心開錯，sorry」（原審勞簡卷第47

頁）。

五、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兩造間是否存在僱傭關係？

　⒈按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

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稱承攬者，則謂當事人

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

報酬之契約。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

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約。民法第482條、第490條第1

項、第528條分別定有明文。參酌勞動基準法規定之勞動契

約，指當事人之一方，在從屬於他方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

之勞動力，而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可知僱傭契約乃當事

人以勞務之給付為目的，受僱人於一定期間內，應依照僱用

人之指示，從事一定種類之工作，且受僱人提供勞務，具有

繼續性及從屬性之關係。而承攬契約之當事人則以勞務所完

成之結果為目的，承攬人只須於約定之時間完成一個或數個

特定之工作，與定作人間無從屬關係，可同時與數位定作人

成立數個不同之承攬契約，二者性質並不相同。至委任契約

則與僱傭契約均約定以勞動力之提供作為契約當事人給付之

標的，惟僱傭契約係當事人之一方，對於他方在從屬關係下

提供其職業上之勞動力，而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與委任契

約之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時，並非基於從屬關係不同。又一

般學理上亦認勞動契約當事人之勞工，具有下列特徵：⑴人

格從屬性，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服從雇主權威，並

有接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⑵親自履行，不得使用代理人。

⑶經濟上從屬性，即受僱人並不是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是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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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他人，為該他人之目的而勞動。⑷納入雇主生產組織體

系，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勞動契約之特徵，即在

此從屬性。至於勞務債權人與勞務債務人之間究為僱傭、委

任或承攬關係，觀諸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40號解釋意旨，

應視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按其類型特徵、從屬性高低

判斷之，亦即，應視提供勞務者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

式，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為斷。倘勞務債務人就其實質上從

事之勞務活動及工作時間得自由決定，且勞務債權人對勞務

給付方法之規制程度甚低，報酬給付方式繫於一定工作之完

成，則其間從屬性程度不高，即難認屬勞動契約。

　⒉上訴人固主張兩造間應屬僱傭關係，惟查：

　⑴依系爭合約第1條約定略以：「⒈甲方邀請乙方擔任楊正全

聯合診所……之服務醫師，負責診療工作」（原審桃司簡調

卷第51頁），可知兩造約定上訴人應提供之勞務為系爭診所

之診療工作，而醫療行為廣泛的包括診察、診斷、處方、藥

品、住院等內容，須實際診斷病患病情、症狀後，給予相對

應之處置、用藥、治療方針或醫療建議，具有高度專業性，

此亦據被上訴人陳稱：上訴人用藥我也沒有權利更改等語在

卷（本院勞簡上卷一第491頁；卷二第99頁），故上訴人執

行醫療相關業務，顯然無法完全依被上訴人之指示為之，足

見兩造間係約定被上訴人將系爭診所之醫療業務，委諸擔任

醫師之上訴人，由上訴人依其醫療專業為獨立之裁量與決定

而為處理，再依事務處理情形分配報酬，其目的顯然在於一

定診療事務之處理。

　⑵另有關上訴人之上班時間，上訴人陳稱：我記得上班時間是

8點，我都是在8點10分以前會到等語（本院勞簡上卷一第27

4頁；卷二第97頁）；被上訴人則稱：我們診所7點50分開診

等語（本院勞簡上卷一第274頁）。查，有關上訴人到班情

形，依上訴人曾與被上訴人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內容略以：

「（上訴人：）下午診是3pm開始沒錯吧？」、「（被上訴

人：）上午7：50，下午3：00，晚上6：30，明天小姐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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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庫及後門鑰匙，謝謝」（本院勞簡上卷一第187頁）；上

訴人發生未準時到班情形時，通訊軟體LINE診所群組對話內

容則略以：「（芷琪儿：）@全 楊醫師，張醫師還沒到，電

話撥了未接」、「（被上訴人：）好」、「（淑珍：）@全

張醫師有點塞車，晚10分到」、「（①桂香：）@全 張醫師

還沒到喔！」、「（被上訴人：）已經打電話，謝謝」（本

院勞簡上卷一第220-222頁），此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勞

簡上卷一第277-278頁），可見上訴人確實曾有遲到之情，

惟被上訴人陳稱：對於上訴人如有遲到早退、工作內容表現

不佳等，沒有相關考核、考績或懲處，他常常遲到我沒有扣

半毛錢，只有苦口婆心拜託她等語（本院勞簡上卷一第27

4、277、491頁），而上訴人亦陳稱其未曾因遲到早退被懲

處等語（本院勞簡上卷一第277、491頁），就此部分而言，

難認被上訴人對上訴人有人格從屬性之指揮監督關係，縱認

被上訴人設有到班時間等制度，然此無非為診所得以正常營

運之必要措施，且兩造均陳稱：上訴人不需要打卡等語（本

院勞簡上卷一第277頁），亦難僅以上訴人需遵從被上訴人

之看診時間、排班制度，即驟認上訴人對被上訴人有人格

上、組織上從屬性。

　⑶依系爭合約第3條另約定略以：「執行業務所得一節為五千

元，周日每節五千五百元……天數需>＝25天，若少於25

天，按比例扣除。每診看診有效人次大於40人次，則自第41

人次以後，每一人次多50元……。乙方當月實際看診節數達

到甲方要求之節數為基準。若當月超過該基準節數，扣除每

月共同經營之必要費用（含牌照費）及支出後，若當月超過

該基準節數，則超過之節數亦為乙方之執行業務所得」；第

4條約定：「乙方若發生醫療糾紛則由乙方負責賠償。若影

響到院方執業，甲方得終止合約。乙方開藥若被健保署核刪

應由乙方執行業務所得中扣除」；第7條約定：「甲乙雙方

自本院所取得之執行業務所得，應於各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

時，釐清雙方各自應負擔之稅金，若爾後甲乙雙方因稅務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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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認定不同以致改變課稅方式，其異動稅金部分由雙方各自

負擔」；第9條約定：「乙方若發生醫療糾紛，則由乙方單

獨負責賠償，並負擔相關費用（包括但不限於律師費、代班

費等）。甲方並得立即終止本合約」（原審桃司簡調卷第51

頁），可見上訴人係依實際看診節數、看診人次扣除每月共

同經營等必要費用計算其執行業務所得，與到勤時間多寡無

關，其到勤仍需有病人掛號看診後始有節數得以計算所得，

益證上訴人縱使到勤，仍需自行負擔看診有效人次未達標準

之風險與成本，此與一般勞工無須自行負擔經營風險、成

本，且雇主縱未提供工作而勞工仍能取得工資情形不同，據

此判斷，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間實無經濟上從屬性。

　⑷至於被上訴人固曾以通訊軟體LINE告知上訴人有關感冒病患

是否開立抗生素、對3歲以下病患開立之藥水瓶數等事實，

為兩造所不爭執〔兩造不爭執事項㈣、㈤〕，惟核其內容，

應屬委任人指示或建議受任人如何處理委任事務之性質，尚

難執此即認兩造間具有人格從屬性之特徵。而上訴人固陳

稱：被上訴人會在我看診時叫我將藥劑改掉云云（本院勞簡

上卷二第99頁），亦未舉證以實其說，且上訴人亦陳稱未因

工作內容表現不佳而遭上訴人懲處（本院勞簡上卷第277

頁），是上訴人此部分主張，無可採憑。

　⑸上訴人另主張系爭合約亦可為兼具僱傭及承攬性質之混和契

約（原審勞簡卷第60頁），惟查，系爭合約不具僱傭性質一

情，已如前述，至承攬定義中所謂完成一定之工作，即施以

勞務而發生所預期之一定結果；供給勞務僅為手段，而發生

一定之結果，即完成一定之工作方為承攬之目的。被上訴人

陳稱：我聘醫生來面談是看他的學經歷，做了才知道可不可

以，我和上訴人是合作關係，我也不能命令上訴人做任何

事，她看診時我也沒有辦法更改她的藥劑等語（本院勞簡上

卷二第99頁），佐以系爭合約第2條約定略以：「乙方於工

作期間……以愛心耐心及專業看診……」（原審桃司簡調卷

第51頁），可見被上訴人係重視上訴人醫療專業資格及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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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參以系爭合約係約定被上訴人委請上訴人為系爭診所病

患施以診療行為，並未約定上訴人施以診療行為後，病患須

達到有效治癒始為工作之完成，上訴人並未提出證據證明兩

造有約定上訴人須完成一定工作，被上訴人方須給付報酬，

自難認兩造間有構成承攬關係之情事，是上訴人此部分之主

張，亦不足採。

  ⒊綜上，被上訴人委任上訴人在系爭診所依其專業處理醫療事

務，上訴人因處理醫療事務而受領報酬，揆諸前揭規定及說

明，性質應屬委任關係，而非僱傭或承攬關係，應堪認定。

　㈡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499,65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加付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

　⒈上訴人依系爭合約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個月薪資部分：

　⑴按契約之終止，有使契約關係自終止時起向將來消滅之效

力。契約既經終止，契約當事人即不受契約之拘束，除法律

或契約另有約定外，即不得更行依原契約法律關係請求他方

當事人履行。查，依系爭合約第3條約定，上訴人執行業務

所得之計算方式以當月實際看診節數達到被上訴人要求之節

數為基準，若當月超過該基準節數，扣除每月共同經營之必

要費用（含牌照費）及支出後，若當月超過該基準節數，則

超過之節數亦為上訴人之執行業務所得（原審桃司簡調卷第

51頁），惟系爭合約業於111年12月16日終止之情，為兩造

所不爭執〔兩造不爭執事項㈢〕，可見系爭合約業經終止，

並自111年12月17日起向將來消滅，是依上開說明，除法律

或契約另有約定外，被上訴人自斯時起即可不受系爭合約之

拘束，且上訴人亦未依系爭合約第3條向被上訴人提供看診

服務，則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3條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此部分

報酬，難認有據。

  ⑵另按當事人之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當事人之一

方，於不利於他方之時期終止契約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但因非可歸責於該當事人之事由，致不得不終止契約者，不

在此限。民法第549條就此定有明文。又按受任人依民法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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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條第2項規定請求委任人負損害賠償時，應就委任人之終

止委任契約係於不利於受任人之時期為之，及受任人受有如

何之損害，負舉證責任，且該條項所謂之損害，係指不於此

時終止，他方即可不受該項損害而言，非指當事人間原先

約定之報酬（最高法院62年台上字第1536號判決先例意

旨、104年度台上字第944號判決意旨參照）。另上訴人於工

作期間須配合被上訴人工作分配，以愛心、耐心及專業看

診，否則被上訴人有權停止上訴人之部分或全部工作時段；

上訴人若發生醫療糾紛則由上訴人負責賠償。若影響到院方

執業，被上訴人得終止合約。上訴人開藥若被健保署核刪應

由上訴人執行業務所得中扣除。上訴人若發生醫療糾紛，則

由上訴人單獨負責賠償，並負擔相關費用（包括但不限於律

師費、代班費等）。被上訴人並得立即終止系爭合約。系爭

合約第2、4、9條分有約定。查：

　①有關兩造間終止契約之原因，上訴人陳稱：當天被上訴人衝

進系爭診所，摔了離職證明書後開始大罵7、8分鐘，說我被

病人在Google評論投訴，我說是因為我衛教太久，但被上訴

人叫我滾，再出現就會叫警察來趕我等語（本院勞簡上卷一

第278頁）；被上訴人則稱：我一直苦口婆心拜託上訴人不

要遲到、不要濫用抗生素，病人是弱勢，不應該一般感冒就

開抗生素，另上訴人對病人態度遭病人透過Google評論投訴

等語（本院勞簡上卷一第278頁），參酌前述相關通訊軟體L

INE對話紀錄，上訴人確有多次遲到經系爭診所同仁通知被

上訴人，而被上訴人亦曾多次建議上訴人少開一點抗生素，

以及上訴人遭病患於Google評論申訴看診態度不佳等情（原

審勞簡卷第29-47頁），此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勞簡上卷

一第277-278頁），可知兩造就醫療事務之處理、有無準時

到班情形及對病患看診態度等並無共識，兩造間已無任何信

賴基礎，被上訴人對上訴人從事處理診療事務之信賴基礎既

已產生動搖，若強令被上訴人續由已無信賴基礎之上訴人繼

續在系爭診所處理診療業務，必導致兩造無法適當履行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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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所安排之工作。是被上訴人依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終

止系爭合約，自屬有據。

　②上訴人主張因被上訴人終止系爭合約受有390,000元之財產

上損害，惟稽其計算方式（原審桃司簡調卷第18頁），係以

其所主張另行覓職所需2個月可得之薪資數額作為計算基

準，堪認上訴人據以請求之損害，雖名為預期利益之損失，

實其性質仍屬兩造間委任契約仍繼續存在時，上訴人預期可

獲得之報酬，依前揭說明，自不能認係上訴人因契約終止所

受之損害。上訴人既未因被上訴人終止委任契約受有損害，

則上訴人縱使依民法第549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

其2個月報酬所受損害，亦屬無據，何況上訴人僅主張依原

有契約請求，則其既未看診，自無從依原有契約請求報酬。

  ⒉上訴人依系爭合約及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遭核扣健保

給付59,656元及德仁醫院之薪資損失50,000元部分：

　  按「醫師應向執業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執

業登記，領有執業執照，始得執業。」、「醫師執業，應在

所在地主管機關核准登記之醫療機構、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精神復健機構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機構為之。但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執業機構間之會診、支

援……」、「醫師執業，其登記執業之醫療機構以一處為

限。」、「醫師執業，應加入所在地醫師公會。」醫師法第

8條第1項、第8條之2第2款、第9條第1項、醫師法施行細則

第4條分別定有明文。再有關醫事人員支援報備申請可以線

上及紙本方式申請，有桃園市政府衛生局112年11月8日桃衛

醫字第1120108913號函在卷可查（本院勞簡上卷一第329

頁）。而醫師須加入醫師公會並至衛生主管機關完成執業登

記後，始能執業，如醫師在所在地主管機關核准登記之醫療

機構等以外機構執行業務，應先行向所在地衛生主管機關報

備同意後始得執業，亦有桃園市政府衛生局112年10月26日

桃衛醫字第1120102308號函在卷可查（本院勞簡上卷一第29

7頁）。另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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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

亦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

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定

有明文。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

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有明文。是以，侵權

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

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

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

於侵權行為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

字第1893號判決意旨參照）。

　⑴有關上訴人遭健保署核扣59,656元部分：

　  查，上訴人賠付健保給付項目金額59,656元係因其未向衛生

主管機關報備一情，有德仁醫院112年9月20日德醫字第1120

046號函在卷可按（本院勞簡上卷一第103頁），另上訴人自

系爭合約終止日之次日（即111年12月17日）起，因未登記

執業於醫療機構而遭健保署核扣醫療費用，係其於德仁醫院

有因未報備看診被核扣相關醫療費用情形，於111年12月費

用年月核扣點數為59,656點等節，亦有健保署112年12月26

日健保桃字第1128312937號函在卷足考（本院勞簡上卷二第

25-27頁），足證上訴人於德仁醫院看診之相關費用，經健

保署審核後，有申報不正確案件情事，嗣後由健保署予以核

減。因此，上訴人本負有依前開函文所揭之相關規定，申報

正確案件費用，此義務並無由轉嫁給被上訴人，此亦據上訴

人陳稱：我以為我要去衛生局辦離職才算不能在其他地方看

診，後來是衛生局跟我說從離職日開始就不能在其他地方看

診，所以這段時間的落差使德仁醫院健保費遭核扣，我後來

是找一個熟識的朋友暫時將執照登錄在他那裡等語在卷（本

院勞簡上卷一第490頁），是此部分遭健保署核扣之款項，

係基於上訴人未遵循相關醫療法規所致甚明。再上訴人迄未

舉證證明被上訴人有何故意或過失違反系爭合約或醫療法規

之情，而被上訴人基於前述說明而任意終止系爭合約，既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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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終止而不可歸責，則上訴人依系爭合約之約定及侵權行

為損害賠償之規定，向被上訴人請求賠償健保追扣費用之損

害，難認有據。

  ⑵有關上訴人主張在德仁醫院之薪資損失50,000元部分：

　　上訴人固主張被上訴人粗暴終止系爭合約之行為，導致被上

訴人於德仁醫院之名聲盡損，而薪資從每月100,000元銳降

為50,000元云云（原審桃司簡卷第19頁）。查，上訴人於自

111年10月起至112年2月提起本件訴訟之日止（原審桃司簡

調卷第11頁），其在德仁醫院應領薪資分別為63,072元、7

0,903元、70,903元、44,000元、36,000元，經核扣健保給

付項目異常件數後，實領薪資分別為43,072元、50,903元、

50,903元、24,000元、16,000元（本院勞簡上卷一第103-10

5頁），並無薪資從每月100,000元銳降為50,000元之情，且

上訴人亦未舉證證明有何因被上訴人終止系爭合約而致上訴

人名譽受損而遭扣薪之事實，再被上訴人終止系爭合約係屬

合法，已如前述，則難認被上訴人有何以故意或過失不法、

或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侵害上訴人名譽之情，亦無違反保

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上訴人之事實，從而上訴人主張其

係因被上訴人之侵權行為，而受有名譽及薪資之損害云云，

即無足取。

　㈢民事事實審法院依據合法正當有效之訴訟程序與規範人民權

    利義務之法令規範，而審理當事人之起訴、上訴理由是否可

    採之審理過程，即是實質保障上訴人之訴訟權。民事事實審

法院本於當事人進行主義、處分主義及言詞辯論主義之意

旨，當事人未主張之法律關係，法院不得擅自依職權予以適

用，並依據當事人全辯論意旨及卷證，所為依據法律形成判

斷與心證，準此，法院據為判決基礎之事實，非經當事人主

張或提出，即不得加以斟酌，從而當事人就判決基礎之事

實，即負有「主張責任」及「舉證責任」，僅於有他造就其

主張之事實不爭執等法定情事，始得免除其舉證之責任。而

當事人就有利於己之事證未為主張及提出，致法院無從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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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判決基礎而蒙受之不利益，應由該未盡主張責任之當事

人自負其責，此即學理上所稱由辯論主義導出之「自負責任

（自己責任）原則」。是故，上訴人就「足以導出其訴訟上

請求為有理由」之具體要件事實，自負有主張責任及舉證責

任等行為責任，並應承擔其因未盡主張責任及舉證責任所致

之不利益結果，自不能僅因判決結論是否採憑當事人一方之

主張或聲明，逕以指摘攻訐判決違背法令或有所偏頗，附此

敘明。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合約及民法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

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499,65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加付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為

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理由雖有不同，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

維持，上訴意旨就此部分求予廢棄改判並為前述聲明，為無

理由，應駁回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21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徐培元

 

                                  法  官  姚葦嵐

 

                                  法  官  謝志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書記官  邱淑利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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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簡上字第9號
上  訴  人  張家瑜  


被 上訴 人  楊正全即楊正全聯合診所


訴訟代理人  朱珩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2年5月31日本院112年度勞簡字第2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上訴人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款定有明文。又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第255條第1項第2款至第6款之情形，不在此限，同法第446條第1項亦有明定，此規定依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規定，亦為簡易訴訟第二審程序所準用，且依勞動事件法第15條後段規定，於勞動事件亦適用之。所謂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係指變更或追加之訴與原訴之主要爭點有其共同性，各請求所主張之利益在社會生活上可認係屬同一或關連之紛爭，並就原請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於繼續審理時，在相當程度範圍內具有同一性或一體性，得期待於後請求之審理予以利用，俾先後兩請求得在同一程序中一併解決，以避免重複審理者，即屬之（最高法院90年度台抗字第2號、91年度台簡抗字第33號、95年度台上字第1573號裁判意旨參照）。查，上訴人在原審依民法第227條、第226條、第489條第2項及第511條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其所受損害新臺幣（下同）499,656元。嗣提起上訴後，變更請求權基礎為依兩造間簽立之合作合約書（下稱系爭合約）、民法第184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上開金額（本院勞簡上卷二第94頁），核其所為訴之變更，均係本於上訴人於被上訴人所經營之楊正全聯合診所（下稱系爭診所）服務期間，因系爭合約終止而得否請求相關給付及損害賠償之紛爭事實，且兩造於本件所提出之證據資料於變更之訴均可援用，可見原請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與變更請求之證據資料在相當程度範圍內具有同一性或一體性，得期待於變更請求之審理時予以利用，故兩者自宜利用同一訴訟程序審理，藉以一次解決紛爭，俾符訴訟經濟之要求，核此訴之變更對於被上訴人程序權之保障尚無不利影響，並得避免重複審理，無礙於訴訟之終結，堪認上訴人於第二審變更之訴與原起訴部分之基礎事實應屬同一，核與首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又上訴人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既經准許，其原訴即視為撤回，本院僅得就變更之新訴為裁判（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2553號判決參照)，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原任職訴外人德仁醫院，並將醫師執照登錄於該院，嗣被上訴人見上訴人資歷豐富，遂於民國111年8月27日與上訴人締結系爭合約，約定上訴人自同年8月27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之期間，受僱於被上訴人所經營之系爭診所擔任醫師而執行醫療業務，另約定上訴人須配合被上訴人工作分配及指揮，並執行業務所得為每節5,000元，週日每節5,500元，上訴人之醫師執照須登錄於系爭診所，每月執照登錄費為60,000元，少於25日即按比例扣除。然被上訴人於111年12月17日無預警要求上訴人離職，並發給離職證明書，且公然斥責羞辱上訴人，不實指責系爭診所生意不佳係上訴人所致。然上訴人薪資如以111年11月為據，當月共看診27診，看診天數為22天，故上訴人自得向被上訴人請求遭解僱後至覓得新職前，即自同年12月17日起至112年2月17日止，預期可獲得每月27診看診時數之薪資收入及執照登錄費用合計390,000元（計算式：27診×5,000元×2月＋執照登錄費60,000元×2月＝390,000元）。又被上訴人逕將上訴人執照登錄移除，使上訴人於德仁醫院看診時之健保給付項目，均遭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下稱健保署）刪除核扣，而受有59,656元之損失。復因上訴人遭被上訴人解僱而使上訴人於德仁醫院名聲受損，致上訴人於德仁醫院每月薪資原已逾100,000元，遭調降為50,000餘元，而受有50,000元之損失，以上合計共損失499,656元（計算式：390,000元＋59,656元＋50,000元＝499,656元）。是上訴人爰依系爭合約、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賠償499,656元，並於原審聲明：㈠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499,65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兩造間非僱傭關係，上訴人有裁量決定權而未受被上訴人之指揮監督，兩造間亦無人格上、經濟上及組織上之從屬性，況上訴人自承係經驗豐富之執業醫師，原任職於德仁醫院並將醫師執照登錄於該醫院，另依兩造約定改掛牌於系爭診所，上訴人社經地位非弱勢，上訴人自無法依僱傭關係向被上訴人請求。縱兩造間為僱傭關係，然因上訴人濫行開立抗生素處方、多次遲到及未到診，亦有多名病患質疑、指謫、抱怨上訴人相關醫療行為，甚至對病患誤診及處置不當而涉及醫療糾紛，且經被上訴人多次勸導後，上訴人仍拒絕改善與溝通，被上訴人已無其他手段促使上訴人改善，為顧及系爭診所聲譽、看診病患之權益、就醫品質及安全，不得不終止系爭合約，難認可歸責於被上訴人，自不得請求被上訴人為損害賠償。況上訴人之看診收入係依實際看診人數計算，上訴人於被上訴人終止系爭合約後，即未至系爭診所，本無從請求及計算該收入金額，且其中有連續假期而本無排診，另兩造間非僱傭關係，且上訴人離職後即在衛生局登記在當地診所看診，又在多家診所任職，可見與其宣稱找不到工作不符，是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預估看診收入270,000元，實無理由。再者，被上訴人終止系爭合約後，已交付離職證明書予上訴人，上訴人可自行決定將其執照轉掛登錄至任何其他診所，上訴人離職後未注意執照登錄問題，與被上訴人無關，上訴人自不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損失2個月執照登錄費120,000元。另上訴人是否遭德仁醫院刪減健保給付金及收入部分，係取決於上訴人與德仁醫院間之約定，其短少部分為上訴人與德仁醫院間之債務關係，均與被上訴人無關，且上訴人未舉證離職後其名譽如何受損，自不得向被上訴人請求賠償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為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499,65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加付法定遲延利息。被
    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勞簡上卷一第279頁）：
　㈠兩造於111年8月27日簽立系爭合約，約定上訴人自同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擔任系爭診所服務醫師，負責診療工作。
  ㈡兩造約定上訴人執行業務所得為一節5,000元，週日每節5,500元，上訴人所有之醫師執照須登錄於系爭診所，每月執照登錄費為60,000元，少於25日即按比例扣除。另每診看診有效人次大於40人次，則自第41人次以後，每1人次多50元。並約定看診時間上訴人需配合被上訴人之協商安排。
  ㈢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9條「乙方（即上訴人，下同）若發生醫療糾紛，則由乙方單獨負責賠償，並負擔相關費用……。甲方（即被上訴人，下同）並得立即終止本合約」之約定，於111年12月16日以口頭方式，向上訴人表示終止系爭合約，並交付記載離職日為同年月17日之離職證明書予上訴人。
  ㈣被上訴人曾於111年10月23日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還有感冒能不開抗生素就不要開，這附近萬耳鼻喉科的名聲就是開很重的抗生素，這樣不好，病人有藥單都可以上網Google，所以我和劉醫師開抗生素的比例並不高，謝謝您」予上訴人（原審勞簡卷第29頁）。
  ㈤被上訴人曾於111年11月19日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三歲以下只能開二瓶藥水，不可以開到三瓶，謝謝」予上訴人；上訴人則答以：「不小心開錯，sorry」（原審勞簡卷第47頁）。
五、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兩造間是否存在僱傭關係？
　⒈按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稱承攬者，則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約。民法第482條、第490條第1 項、第528條分別定有明文。參酌勞動基準法規定之勞動契約，指當事人之一方，在從屬於他方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而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可知僱傭契約乃當事人以勞務之給付為目的，受僱人於一定期間內，應依照僱用人之指示，從事一定種類之工作，且受僱人提供勞務，具有繼續性及從屬性之關係。而承攬契約之當事人則以勞務所完成之結果為目的，承攬人只須於約定之時間完成一個或數個特定之工作，與定作人間無從屬關係，可同時與數位定作人成立數個不同之承攬契約，二者性質並不相同。至委任契約則與僱傭契約均約定以勞動力之提供作為契約當事人給付之標的，惟僱傭契約係當事人之一方，對於他方在從屬關係下提供其職業上之勞動力，而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與委任契約之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時，並非基於從屬關係不同。又一般學理上亦認勞動契約當事人之勞工，具有下列特徵：⑴人格從屬性，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服從雇主權威，並有接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⑵親自履行，不得使用代理人。⑶經濟上從屬性，即受僱人並不是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是從屬於他人，為該他人之目的而勞動。⑷納入雇主生產組織體系，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勞動契約之特徵，即在此從屬性。至於勞務債權人與勞務債務人之間究為僱傭、委任或承攬關係，觀諸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40號解釋意旨，應視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按其類型特徵、從屬性高低判斷之，亦即，應視提供勞務者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為斷。倘勞務債務人就其實質上從事之勞務活動及工作時間得自由決定，且勞務債權人對勞務給付方法之規制程度甚低，報酬給付方式繫於一定工作之完成，則其間從屬性程度不高，即難認屬勞動契約。
　⒉上訴人固主張兩造間應屬僱傭關係，惟查：
　⑴依系爭合約第1條約定略以：「⒈甲方邀請乙方擔任楊正全聯合診所……之服務醫師，負責診療工作」（原審桃司簡調卷第51頁），可知兩造約定上訴人應提供之勞務為系爭診所之診療工作，而醫療行為廣泛的包括診察、診斷、處方、藥品、住院等內容，須實際診斷病患病情、症狀後，給予相對應之處置、用藥、治療方針或醫療建議，具有高度專業性，此亦據被上訴人陳稱：上訴人用藥我也沒有權利更改等語在卷（本院勞簡上卷一第491頁；卷二第99頁），故上訴人執行醫療相關業務，顯然無法完全依被上訴人之指示為之，足見兩造間係約定被上訴人將系爭診所之醫療業務，委諸擔任醫師之上訴人，由上訴人依其醫療專業為獨立之裁量與決定而為處理，再依事務處理情形分配報酬，其目的顯然在於一定診療事務之處理。
　⑵另有關上訴人之上班時間，上訴人陳稱：我記得上班時間是8點，我都是在8點10分以前會到等語（本院勞簡上卷一第274頁；卷二第97頁）；被上訴人則稱：我們診所7點50分開診等語（本院勞簡上卷一第274頁）。查，有關上訴人到班情形，依上訴人曾與被上訴人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內容略以：「（上訴人：）下午診是3pm開始沒錯吧？」、「（被上訴人：）上午7：50，下午3：00，晚上6：30，明天小姐給你車庫及後門鑰匙，謝謝」（本院勞簡上卷一第187頁）；上訴人發生未準時到班情形時，通訊軟體LINE診所群組對話內容則略以：「（芷琪儿：）@全 楊醫師，張醫師還沒到，電話撥了未接」、「（被上訴人：）好」、「（淑珍：）@全張醫師有點塞車，晚10分到」、「（①桂香：）@全 張醫師還沒到喔！」、「（被上訴人：）已經打電話，謝謝」（本院勞簡上卷一第220-222頁），此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勞簡上卷一第277-278頁），可見上訴人確實曾有遲到之情，惟被上訴人陳稱：對於上訴人如有遲到早退、工作內容表現不佳等，沒有相關考核、考績或懲處，他常常遲到我沒有扣半毛錢，只有苦口婆心拜託她等語（本院勞簡上卷一第274、277、491頁），而上訴人亦陳稱其未曾因遲到早退被懲處等語（本院勞簡上卷一第277、491頁），就此部分而言，難認被上訴人對上訴人有人格從屬性之指揮監督關係，縱認被上訴人設有到班時間等制度，然此無非為診所得以正常營運之必要措施，且兩造均陳稱：上訴人不需要打卡等語（本院勞簡上卷一第277頁），亦難僅以上訴人需遵從被上訴人之看診時間、排班制度，即驟認上訴人對被上訴人有人格上、組織上從屬性。
　⑶依系爭合約第3條另約定略以：「執行業務所得一節為五千元，周日每節五千五百元……天數需>＝25天，若少於25天，按比例扣除。每診看診有效人次大於40人次，則自第41人次以後，每一人次多50元……。乙方當月實際看診節數達到甲方要求之節數為基準。若當月超過該基準節數，扣除每月共同經營之必要費用（含牌照費）及支出後，若當月超過該基準節數，則超過之節數亦為乙方之執行業務所得」；第4條約定：「乙方若發生醫療糾紛則由乙方負責賠償。若影響到院方執業，甲方得終止合約。乙方開藥若被健保署核刪應由乙方執行業務所得中扣除」；第7條約定：「甲乙雙方自本院所取得之執行業務所得，應於各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時，釐清雙方各自應負擔之稅金，若爾後甲乙雙方因稅務機關認定不同以致改變課稅方式，其異動稅金部分由雙方各自負擔」；第9條約定：「乙方若發生醫療糾紛，則由乙方單獨負責賠償，並負擔相關費用（包括但不限於律師費、代班費等）。甲方並得立即終止本合約」（原審桃司簡調卷第51頁），可見上訴人係依實際看診節數、看診人次扣除每月共同經營等必要費用計算其執行業務所得，與到勤時間多寡無關，其到勤仍需有病人掛號看診後始有節數得以計算所得，益證上訴人縱使到勤，仍需自行負擔看診有效人次未達標準之風險與成本，此與一般勞工無須自行負擔經營風險、成本，且雇主縱未提供工作而勞工仍能取得工資情形不同，據此判斷，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間實無經濟上從屬性。
　⑷至於被上訴人固曾以通訊軟體LINE告知上訴人有關感冒病患是否開立抗生素、對3歲以下病患開立之藥水瓶數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兩造不爭執事項㈣、㈤〕，惟核其內容，應屬委任人指示或建議受任人如何處理委任事務之性質，尚難執此即認兩造間具有人格從屬性之特徵。而上訴人固陳稱：被上訴人會在我看診時叫我將藥劑改掉云云（本院勞簡上卷二第99頁），亦未舉證以實其說，且上訴人亦陳稱未因工作內容表現不佳而遭上訴人懲處（本院勞簡上卷第277頁），是上訴人此部分主張，無可採憑。
　⑸上訴人另主張系爭合約亦可為兼具僱傭及承攬性質之混和契約（原審勞簡卷第60頁），惟查，系爭合約不具僱傭性質一情，已如前述，至承攬定義中所謂完成一定之工作，即施以勞務而發生所預期之一定結果；供給勞務僅為手段，而發生一定之結果，即完成一定之工作方為承攬之目的。被上訴人陳稱：我聘醫生來面談是看他的學經歷，做了才知道可不可以，我和上訴人是合作關係，我也不能命令上訴人做任何事，她看診時我也沒有辦法更改她的藥劑等語（本院勞簡上卷二第99頁），佐以系爭合約第2條約定略以：「乙方於工作期間……以愛心耐心及專業看診……」（原審桃司簡調卷第51頁），可見被上訴人係重視上訴人醫療專業資格及能力，參以系爭合約係約定被上訴人委請上訴人為系爭診所病患施以診療行為，並未約定上訴人施以診療行為後，病患須達到有效治癒始為工作之完成，上訴人並未提出證據證明兩造有約定上訴人須完成一定工作，被上訴人方須給付報酬，自難認兩造間有構成承攬關係之情事，是上訴人此部分之主張，亦不足採。
  ⒊綜上，被上訴人委任上訴人在系爭診所依其專業處理醫療事務，上訴人因處理醫療事務而受領報酬，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性質應屬委任關係，而非僱傭或承攬關係，應堪認定。
　㈡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499,65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加付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
　⒈上訴人依系爭合約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個月薪資部分：
　⑴按契約之終止，有使契約關係自終止時起向將來消滅之效力。契約既經終止，契約當事人即不受契約之拘束，除法律或契約另有約定外，即不得更行依原契約法律關係請求他方當事人履行。查，依系爭合約第3條約定，上訴人執行業務所得之計算方式以當月實際看診節數達到被上訴人要求之節數為基準，若當月超過該基準節數，扣除每月共同經營之必要費用（含牌照費）及支出後，若當月超過該基準節數，則超過之節數亦為上訴人之執行業務所得（原審桃司簡調卷第51頁），惟系爭合約業於111年12月16日終止之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兩造不爭執事項㈢〕，可見系爭合約業經終止，並自111年12月17日起向將來消滅，是依上開說明，除法律或契約另有約定外，被上訴人自斯時起即可不受系爭合約之拘束，且上訴人亦未依系爭合約第3條向被上訴人提供看診服務，則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3條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此部分報酬，難認有據。
  ⑵另按當事人之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當事人之一方，於不利於他方之時期終止契約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但因非可歸責於該當事人之事由，致不得不終止契約者，不在此限。民法第549條就此定有明文。又按受任人依民法第549條第2項規定請求委任人負損害賠償時，應就委任人之終止委任契約係於不利於受任人之時期為之，及受任人受有如何之損害，負舉證責任，且該條項所謂之損害，係指不於此時終止，他方即可不受該項損害而言，非指當事人間原先約定之報酬（最高法院62年台上字第1536號判決先例意旨、104年度台上字第944號判決意旨參照）。另上訴人於工作期間須配合被上訴人工作分配，以愛心、耐心及專業看診，否則被上訴人有權停止上訴人之部分或全部工作時段；上訴人若發生醫療糾紛則由上訴人負責賠償。若影響到院方執業，被上訴人得終止合約。上訴人開藥若被健保署核刪應由上訴人執行業務所得中扣除。上訴人若發生醫療糾紛，則由上訴人單獨負責賠償，並負擔相關費用（包括但不限於律師費、代班費等）。被上訴人並得立即終止系爭合約。系爭合約第2、4、9條分有約定。查：
　①有關兩造間終止契約之原因，上訴人陳稱：當天被上訴人衝進系爭診所，摔了離職證明書後開始大罵7、8分鐘，說我被病人在Google評論投訴，我說是因為我衛教太久，但被上訴人叫我滾，再出現就會叫警察來趕我等語（本院勞簡上卷一第278頁）；被上訴人則稱：我一直苦口婆心拜託上訴人不要遲到、不要濫用抗生素，病人是弱勢，不應該一般感冒就開抗生素，另上訴人對病人態度遭病人透過Google評論投訴等語（本院勞簡上卷一第278頁），參酌前述相關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上訴人確有多次遲到經系爭診所同仁通知被上訴人，而被上訴人亦曾多次建議上訴人少開一點抗生素，以及上訴人遭病患於Google評論申訴看診態度不佳等情（原審勞簡卷第29-47頁），此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勞簡上卷一第277-278頁），可知兩造就醫療事務之處理、有無準時到班情形及對病患看診態度等並無共識，兩造間已無任何信賴基礎，被上訴人對上訴人從事處理診療事務之信賴基礎既已產生動搖，若強令被上訴人續由已無信賴基礎之上訴人繼續在系爭診所處理診療業務，必導致兩造無法適當履行系爭合約所安排之工作。是被上訴人依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終止系爭合約，自屬有據。
　②上訴人主張因被上訴人終止系爭合約受有390,000元之財產上損害，惟稽其計算方式（原審桃司簡調卷第18頁），係以其所主張另行覓職所需2個月可得之薪資數額作為計算基準，堪認上訴人據以請求之損害，雖名為預期利益之損失，實其性質仍屬兩造間委任契約仍繼續存在時，上訴人預期可獲得之報酬，依前揭說明，自不能認係上訴人因契約終止所受之損害。上訴人既未因被上訴人終止委任契約受有損害，則上訴人縱使依民法第549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其2個月報酬所受損害，亦屬無據，何況上訴人僅主張依原有契約請求，則其既未看診，自無從依原有契約請求報酬。
  ⒉上訴人依系爭合約及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遭核扣健保給付59,656元及德仁醫院之薪資損失50,000元部分：
　  按「醫師應向執業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執業登記，領有執業執照，始得執業。」、「醫師執業，應在所在地主管機關核准登記之醫療機構、長期照顧服務機構、精神復健機構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機構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執業機構間之會診、支援……」、「醫師執業，其登記執業之醫療機構以一處為限。」、「醫師執業，應加入所在地醫師公會。」醫師法第8條第1項、第8條之2第2款、第9條第1項、醫師法施行細則第4條分別定有明文。再有關醫事人員支援報備申請可以線上及紙本方式申請，有桃園市政府衛生局112年11月8日桃衛醫字第1120108913號函在卷可查（本院勞簡上卷一第329頁）。而醫師須加入醫師公會並至衛生主管機關完成執業登記後，始能執業，如醫師在所在地主管機關核准登記之醫療機構等以外機構執行業務，應先行向所在地衛生主管機關報備同意後始得執業，亦有桃園市政府衛生局112年10月26日桃衛醫字第1120102308號函在卷可查（本院勞簡上卷一第297頁）。另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定有明文。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有明文。是以，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893號判決意旨參照）。
　⑴有關上訴人遭健保署核扣59,656元部分：
　  查，上訴人賠付健保給付項目金額59,656元係因其未向衛生主管機關報備一情，有德仁醫院112年9月20日德醫字第1120046號函在卷可按（本院勞簡上卷一第103頁），另上訴人自系爭合約終止日之次日（即111年12月17日）起，因未登記執業於醫療機構而遭健保署核扣醫療費用，係其於德仁醫院有因未報備看診被核扣相關醫療費用情形，於111年12月費用年月核扣點數為59,656點等節，亦有健保署112年12月26日健保桃字第1128312937號函在卷足考（本院勞簡上卷二第25-27頁），足證上訴人於德仁醫院看診之相關費用，經健保署審核後，有申報不正確案件情事，嗣後由健保署予以核減。因此，上訴人本負有依前開函文所揭之相關規定，申報正確案件費用，此義務並無由轉嫁給被上訴人，此亦據上訴人陳稱：我以為我要去衛生局辦離職才算不能在其他地方看診，後來是衛生局跟我說從離職日開始就不能在其他地方看診，所以這段時間的落差使德仁醫院健保費遭核扣，我後來是找一個熟識的朋友暫時將執照登錄在他那裡等語在卷（本院勞簡上卷一第490頁），是此部分遭健保署核扣之款項，係基於上訴人未遵循相關醫療法規所致甚明。再上訴人迄未舉證證明被上訴人有何故意或過失違反系爭合約或醫療法規之情，而被上訴人基於前述說明而任意終止系爭合約，既屬合法終止而不可歸責，則上訴人依系爭合約之約定及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規定，向被上訴人請求賠償健保追扣費用之損害，難認有據。
  ⑵有關上訴人主張在德仁醫院之薪資損失50,000元部分：
　　上訴人固主張被上訴人粗暴終止系爭合約之行為，導致被上訴人於德仁醫院之名聲盡損，而薪資從每月100,000元銳降為50,000元云云（原審桃司簡卷第19頁）。查，上訴人於自111年10月起至112年2月提起本件訴訟之日止（原審桃司簡調卷第11頁），其在德仁醫院應領薪資分別為63,072元、70,903元、70,903元、44,000元、36,000元，經核扣健保給付項目異常件數後，實領薪資分別為43,072元、50,903元、50,903元、24,000元、16,000元（本院勞簡上卷一第103-105頁），並無薪資從每月100,000元銳降為50,000元之情，且上訴人亦未舉證證明有何因被上訴人終止系爭合約而致上訴人名譽受損而遭扣薪之事實，再被上訴人終止系爭合約係屬合法，已如前述，則難認被上訴人有何以故意或過失不法、或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侵害上訴人名譽之情，亦無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上訴人之事實，從而上訴人主張其係因被上訴人之侵權行為，而受有名譽及薪資之損害云云，即無足取。
　㈢民事事實審法院依據合法正當有效之訴訟程序與規範人民權
    利義務之法令規範，而審理當事人之起訴、上訴理由是否可
    採之審理過程，即是實質保障上訴人之訴訟權。民事事實審法院本於當事人進行主義、處分主義及言詞辯論主義之意旨，當事人未主張之法律關係，法院不得擅自依職權予以適用，並依據當事人全辯論意旨及卷證，所為依據法律形成判斷與心證，準此，法院據為判決基礎之事實，非經當事人主張或提出，即不得加以斟酌，從而當事人就判決基礎之事實，即負有「主張責任」及「舉證責任」，僅於有他造就其主張之事實不爭執等法定情事，始得免除其舉證之責任。而當事人就有利於己之事證未為主張及提出，致法院無從以之作為判決基礎而蒙受之不利益，應由該未盡主張責任之當事人自負其責，此即學理上所稱由辯論主義導出之「自負責任（自己責任）原則」。是故，上訴人就「足以導出其訴訟上請求為有理由」之具體要件事實，自負有主張責任及舉證責任等行為責任，並應承擔其因未盡主張責任及舉證責任所致之不利益結果，自不能僅因判決結論是否採憑當事人一方之主張或聲明，逕以指摘攻訐判決違背法令或有所偏頗，附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合約及民法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499,65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加付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理由雖有不同，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維持，上訴意旨就此部分求予廢棄改判並為前述聲明，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21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徐培元
 
                                  法  官  姚葦嵐
 
                                  法  官  謝志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書記官  邱淑利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21　　日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簡上字第9號

上  訴  人  張家瑜  



被 上訴 人  楊正全即楊正全聯合診所



訴訟代理人  朱珩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2年5月31日

本院112年度勞簡字第2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

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上訴人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

    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

    書第2款定有明文。又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

    同意，不得為之，但第255條第1項第2款至第6款之情形，不

    在此限，同法第446條第1項亦有明定，此規定依同法第436

    條之1第3項規定，亦為簡易訴訟第二審程序所準用，且依勞

    動事件法第15條後段規定，於勞動事件亦適用之。所謂請求

    之基礎事實同一，係指變更或追加之訴與原訴之主要爭點有

    其共同性，各請求所主張之利益在社會生活上可認係屬同一

    或關連之紛爭，並就原請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於繼續審理

    時，在相當程度範圍內具有同一性或一體性，得期待於後請

    求之審理予以利用，俾先後兩請求得在同一程序中一併解決

    ，以避免重複審理者，即屬之（最高法院90年度台抗字第2

    號、91年度台簡抗字第33號、95年度台上字第1573號裁判意

    旨參照）。查，上訴人在原審依民法第227條、第226條、第

    489條第2項及第511條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其所受損害新臺幣

    （下同）499,656元。嗣提起上訴後，變更請求權基礎為依

    兩造間簽立之合作合約書（下稱系爭合約）、民法第184條

    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上開金額（本院勞簡上卷二第94頁

    ），核其所為訴之變更，均係本於上訴人於被上訴人所經營

    之楊正全聯合診所（下稱系爭診所）服務期間，因系爭合約

    終止而得否請求相關給付及損害賠償之紛爭事實，且兩造於

    本件所提出之證據資料於變更之訴均可援用，可見原請求之

    訴訟及證據資料，與變更請求之證據資料在相當程度範圍內

    具有同一性或一體性，得期待於變更請求之審理時予以利用

    ，故兩者自宜利用同一訴訟程序審理，藉以一次解決紛爭，

    俾符訴訟經濟之要求，核此訴之變更對於被上訴人程序權之

    保障尚無不利影響，並得避免重複審理，無礙於訴訟之終結

    ，堪認上訴人於第二審變更之訴與原起訴部分之基礎事實應

    屬同一，核與首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又上訴人在第二審

    為訴之變更既經准許，其原訴即視為撤回，本院僅得就變更

    之新訴為裁判（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2553號判決參照)

    ，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原任職訴外人德仁醫院，並將醫師執照

    登錄於該院，嗣被上訴人見上訴人資歷豐富，遂於民國111

    年8月27日與上訴人締結系爭合約，約定上訴人自同年8月27

    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之期間，受僱於被上訴人所經營之

    系爭診所擔任醫師而執行醫療業務，另約定上訴人須配合被

    上訴人工作分配及指揮，並執行業務所得為每節5,000元，

    週日每節5,500元，上訴人之醫師執照須登錄於系爭診所，

    每月執照登錄費為60,000元，少於25日即按比例扣除。然被

    上訴人於111年12月17日無預警要求上訴人離職，並發給離

    職證明書，且公然斥責羞辱上訴人，不實指責系爭診所生意

    不佳係上訴人所致。然上訴人薪資如以111年11月為據，當

    月共看診27診，看診天數為22天，故上訴人自得向被上訴人

    請求遭解僱後至覓得新職前，即自同年12月17日起至112年2

    月17日止，預期可獲得每月27診看診時數之薪資收入及執照

    登錄費用合計390,000元（計算式：27診×5,000元×2月＋執照

    登錄費60,000元×2月＝390,000元）。又被上訴人逕將上訴人

    執照登錄移除，使上訴人於德仁醫院看診時之健保給付項目

    ，均遭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下稱健保署）刪除核扣

    ，而受有59,656元之損失。復因上訴人遭被上訴人解僱而使

    上訴人於德仁醫院名聲受損，致上訴人於德仁醫院每月薪資

    原已逾100,000元，遭調降為50,000餘元，而受有50,000元

    之損失，以上合計共損失499,656元（計算式：390,000元＋5

    9,656元＋50,000元＝499,656元）。是上訴人爰依系爭合約、

    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賠償499,656

    元，並於原審聲明：㈠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499,656元，及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

    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兩造間非僱傭關係，上訴人有裁量決定權而

    未受被上訴人之指揮監督，兩造間亦無人格上、經濟上及組

    織上之從屬性，況上訴人自承係經驗豐富之執業醫師，原任

    職於德仁醫院並將醫師執照登錄於該醫院，另依兩造約定改

    掛牌於系爭診所，上訴人社經地位非弱勢，上訴人自無法依

    僱傭關係向被上訴人請求。縱兩造間為僱傭關係，然因上訴

    人濫行開立抗生素處方、多次遲到及未到診，亦有多名病患

    質疑、指謫、抱怨上訴人相關醫療行為，甚至對病患誤診及

    處置不當而涉及醫療糾紛，且經被上訴人多次勸導後，上訴

    人仍拒絕改善與溝通，被上訴人已無其他手段促使上訴人改

    善，為顧及系爭診所聲譽、看診病患之權益、就醫品質及安

    全，不得不終止系爭合約，難認可歸責於被上訴人，自不得

    請求被上訴人為損害賠償。況上訴人之看診收入係依實際看

    診人數計算，上訴人於被上訴人終止系爭合約後，即未至系

    爭診所，本無從請求及計算該收入金額，且其中有連續假期

    而本無排診，另兩造間非僱傭關係，且上訴人離職後即在衛

    生局登記在當地診所看診，又在多家診所任職，可見與其宣

    稱找不到工作不符，是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預估看診收

    入270,000元，實無理由。再者，被上訴人終止系爭合約後

    ，已交付離職證明書予上訴人，上訴人可自行決定將其執照

    轉掛登錄至任何其他診所，上訴人離職後未注意執照登錄問

    題，與被上訴人無關，上訴人自不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損失

    2個月執照登錄費120,000元。另上訴人是否遭德仁醫院刪減

    健保給付金及收入部分，係取決於上訴人與德仁醫院間之約

    定，其短少部分為上訴人與德仁醫院間之債務關係，均與被

    上訴人無關，且上訴人未舉證離職後其名譽如何受損，自不

    得向被上訴人請求賠償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

    為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499,65

    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加付法定遲延利息。被

    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勞簡上卷一第279頁）：

　㈠兩造於111年8月27日簽立系爭合約，約定上訴人自同日起至1

    12年12月31日止，擔任系爭診所服務醫師，負責診療工作。

  ㈡兩造約定上訴人執行業務所得為一節5,000元，週日每節5,50

    0元，上訴人所有之醫師執照須登錄於系爭診所，每月執照

    登錄費為60,000元，少於25日即按比例扣除。另每診看診有

    效人次大於40人次，則自第41人次以後，每1人次多50元。

    並約定看診時間上訴人需配合被上訴人之協商安排。

  ㈢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9條「乙方（即上訴人，下同）若發生

    醫療糾紛，則由乙方單獨負責賠償，並負擔相關費用……。甲

    方（即被上訴人，下同）並得立即終止本合約」之約定，於

    111年12月16日以口頭方式，向上訴人表示終止系爭合約，

    並交付記載離職日為同年月17日之離職證明書予上訴人。

  ㈣被上訴人曾於111年10月23日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還有感冒

    能不開抗生素就不要開，這附近萬耳鼻喉科的名聲就是開很

    重的抗生素，這樣不好，病人有藥單都可以上網Google，所

    以我和劉醫師開抗生素的比例並不高，謝謝您」予上訴人（

    原審勞簡卷第29頁）。

  ㈤被上訴人曾於111年11月19日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三歲以下

    只能開二瓶藥水，不可以開到三瓶，謝謝」予上訴人；上訴

    人則答以：「不小心開錯，sorry」（原審勞簡卷第47頁）

    。

五、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兩造間是否存在僱傭關係？

　⒈按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

    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稱承攬者，則謂當事人

    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

    報酬之契約。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

    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約。民法第482條、第490條第1 項

    、第528條分別定有明文。參酌勞動基準法規定之勞動契約

    ，指當事人之一方，在從屬於他方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

    勞動力，而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可知僱傭契約乃當事人

    以勞務之給付為目的，受僱人於一定期間內，應依照僱用人

    之指示，從事一定種類之工作，且受僱人提供勞務，具有繼

    續性及從屬性之關係。而承攬契約之當事人則以勞務所完成

    之結果為目的，承攬人只須於約定之時間完成一個或數個特

    定之工作，與定作人間無從屬關係，可同時與數位定作人成

    立數個不同之承攬契約，二者性質並不相同。至委任契約則

    與僱傭契約均約定以勞動力之提供作為契約當事人給付之標

    的，惟僱傭契約係當事人之一方，對於他方在從屬關係下提

    供其職業上之勞動力，而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與委任契約

    之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時，並非基於從屬關係不同。又一般

    學理上亦認勞動契約當事人之勞工，具有下列特徵：⑴人格

    從屬性，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服從雇主權威，並有

    接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⑵親自履行，不得使用代理人。⑶經

    濟上從屬性，即受僱人並不是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是從屬於

    他人，為該他人之目的而勞動。⑷納入雇主生產組織體系，

    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勞動契約之特徵，即在此從

    屬性。至於勞務債權人與勞務債務人之間究為僱傭、委任或

    承攬關係，觀諸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40號解釋意旨，應視

    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按其類型特徵、從屬性高低判斷

    之，亦即，應視提供勞務者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

    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為斷。倘勞務債務人就其實質上從事之

    勞務活動及工作時間得自由決定，且勞務債權人對勞務給付

    方法之規制程度甚低，報酬給付方式繫於一定工作之完成，

    則其間從屬性程度不高，即難認屬勞動契約。

　⒉上訴人固主張兩造間應屬僱傭關係，惟查：

　⑴依系爭合約第1條約定略以：「⒈甲方邀請乙方擔任楊正全聯

    合診所……之服務醫師，負責診療工作」（原審桃司簡調卷第

    51頁），可知兩造約定上訴人應提供之勞務為系爭診所之診

    療工作，而醫療行為廣泛的包括診察、診斷、處方、藥品、

    住院等內容，須實際診斷病患病情、症狀後，給予相對應之

    處置、用藥、治療方針或醫療建議，具有高度專業性，此亦

    據被上訴人陳稱：上訴人用藥我也沒有權利更改等語在卷（

    本院勞簡上卷一第491頁；卷二第99頁），故上訴人執行醫

    療相關業務，顯然無法完全依被上訴人之指示為之，足見兩

    造間係約定被上訴人將系爭診所之醫療業務，委諸擔任醫師

    之上訴人，由上訴人依其醫療專業為獨立之裁量與決定而為

    處理，再依事務處理情形分配報酬，其目的顯然在於一定診

    療事務之處理。

　⑵另有關上訴人之上班時間，上訴人陳稱：我記得上班時間是8

    點，我都是在8點10分以前會到等語（本院勞簡上卷一第274

    頁；卷二第97頁）；被上訴人則稱：我們診所7點50分開診

    等語（本院勞簡上卷一第274頁）。查，有關上訴人到班情

    形，依上訴人曾與被上訴人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內容略以：

    「（上訴人：）下午診是3pm開始沒錯吧？」、「（被上訴

    人：）上午7：50，下午3：00，晚上6：30，明天小姐給你

    車庫及後門鑰匙，謝謝」（本院勞簡上卷一第187頁）；上

    訴人發生未準時到班情形時，通訊軟體LINE診所群組對話內

    容則略以：「（芷琪儿：）@全 楊醫師，張醫師還沒到，電

    話撥了未接」、「（被上訴人：）好」、「（淑珍：）@全

    張醫師有點塞車，晚10分到」、「（①桂香：）@全 張醫師

    還沒到喔！」、「（被上訴人：）已經打電話，謝謝」（本

    院勞簡上卷一第220-222頁），此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勞

    簡上卷一第277-278頁），可見上訴人確實曾有遲到之情，

    惟被上訴人陳稱：對於上訴人如有遲到早退、工作內容表現

    不佳等，沒有相關考核、考績或懲處，他常常遲到我沒有扣

    半毛錢，只有苦口婆心拜託她等語（本院勞簡上卷一第274

    、277、491頁），而上訴人亦陳稱其未曾因遲到早退被懲處

    等語（本院勞簡上卷一第277、491頁），就此部分而言，難

    認被上訴人對上訴人有人格從屬性之指揮監督關係，縱認被

    上訴人設有到班時間等制度，然此無非為診所得以正常營運

    之必要措施，且兩造均陳稱：上訴人不需要打卡等語（本院

    勞簡上卷一第277頁），亦難僅以上訴人需遵從被上訴人之

    看診時間、排班制度，即驟認上訴人對被上訴人有人格上、

    組織上從屬性。

　⑶依系爭合約第3條另約定略以：「執行業務所得一節為五千元

    ，周日每節五千五百元……天數需>＝25天，若少於25天，按比

    例扣除。每診看診有效人次大於40人次，則自第41人次以後

    ，每一人次多50元……。乙方當月實際看診節數達到甲方要求

    之節數為基準。若當月超過該基準節數，扣除每月共同經營

    之必要費用（含牌照費）及支出後，若當月超過該基準節數

    ，則超過之節數亦為乙方之執行業務所得」；第4條約定：

    「乙方若發生醫療糾紛則由乙方負責賠償。若影響到院方執

    業，甲方得終止合約。乙方開藥若被健保署核刪應由乙方執

    行業務所得中扣除」；第7條約定：「甲乙雙方自本院所取

    得之執行業務所得，應於各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時，釐清雙

    方各自應負擔之稅金，若爾後甲乙雙方因稅務機關認定不同

    以致改變課稅方式，其異動稅金部分由雙方各自負擔」；第

    9條約定：「乙方若發生醫療糾紛，則由乙方單獨負責賠償

    ，並負擔相關費用（包括但不限於律師費、代班費等）。甲

    方並得立即終止本合約」（原審桃司簡調卷第51頁），可見

    上訴人係依實際看診節數、看診人次扣除每月共同經營等必

    要費用計算其執行業務所得，與到勤時間多寡無關，其到勤

    仍需有病人掛號看診後始有節數得以計算所得，益證上訴人

    縱使到勤，仍需自行負擔看診有效人次未達標準之風險與成

    本，此與一般勞工無須自行負擔經營風險、成本，且雇主縱

    未提供工作而勞工仍能取得工資情形不同，據此判斷，上訴

    人與被上訴人間實無經濟上從屬性。

　⑷至於被上訴人固曾以通訊軟體LINE告知上訴人有關感冒病患

    是否開立抗生素、對3歲以下病患開立之藥水瓶數等事實，

    為兩造所不爭執〔兩造不爭執事項㈣、㈤〕，惟核其內容，應屬

    委任人指示或建議受任人如何處理委任事務之性質，尚難執

    此即認兩造間具有人格從屬性之特徵。而上訴人固陳稱：被

    上訴人會在我看診時叫我將藥劑改掉云云（本院勞簡上卷二

    第99頁），亦未舉證以實其說，且上訴人亦陳稱未因工作內

    容表現不佳而遭上訴人懲處（本院勞簡上卷第277頁），是

    上訴人此部分主張，無可採憑。

　⑸上訴人另主張系爭合約亦可為兼具僱傭及承攬性質之混和契

    約（原審勞簡卷第60頁），惟查，系爭合約不具僱傭性質一

    情，已如前述，至承攬定義中所謂完成一定之工作，即施以

    勞務而發生所預期之一定結果；供給勞務僅為手段，而發生

    一定之結果，即完成一定之工作方為承攬之目的。被上訴人

    陳稱：我聘醫生來面談是看他的學經歷，做了才知道可不可

    以，我和上訴人是合作關係，我也不能命令上訴人做任何事

    ，她看診時我也沒有辦法更改她的藥劑等語（本院勞簡上卷

    二第99頁），佐以系爭合約第2條約定略以：「乙方於工作

    期間……以愛心耐心及專業看診……」（原審桃司簡調卷第51頁

    ），可見被上訴人係重視上訴人醫療專業資格及能力，參以

    系爭合約係約定被上訴人委請上訴人為系爭診所病患施以診

    療行為，並未約定上訴人施以診療行為後，病患須達到有效

    治癒始為工作之完成，上訴人並未提出證據證明兩造有約定

    上訴人須完成一定工作，被上訴人方須給付報酬，自難認兩

    造間有構成承攬關係之情事，是上訴人此部分之主張，亦不

    足採。

  ⒊綜上，被上訴人委任上訴人在系爭診所依其專業處理醫療事

    務，上訴人因處理醫療事務而受領報酬，揆諸前揭規定及說

    明，性質應屬委任關係，而非僱傭或承攬關係，應堪認定。

　㈡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499,65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加付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

　⒈上訴人依系爭合約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個月薪資部分：

　⑴按契約之終止，有使契約關係自終止時起向將來消滅之效力

    。契約既經終止，契約當事人即不受契約之拘束，除法律或

    契約另有約定外，即不得更行依原契約法律關係請求他方當

    事人履行。查，依系爭合約第3條約定，上訴人執行業務所

    得之計算方式以當月實際看診節數達到被上訴人要求之節數

    為基準，若當月超過該基準節數，扣除每月共同經營之必要

    費用（含牌照費）及支出後，若當月超過該基準節數，則超

    過之節數亦為上訴人之執行業務所得（原審桃司簡調卷第51

    頁），惟系爭合約業於111年12月16日終止之情，為兩造所

    不爭執〔兩造不爭執事項㈢〕，可見系爭合約業經終止，並自1

    11年12月17日起向將來消滅，是依上開說明，除法律或契約

    另有約定外，被上訴人自斯時起即可不受系爭合約之拘束，

    且上訴人亦未依系爭合約第3條向被上訴人提供看診服務，

    則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3條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此部分報酬，

    難認有據。

  ⑵另按當事人之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當事人之一方，於不利於他方之時期終止契約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但因非可歸責於該當事人之事由，致不得不終止契約者，不在此限。民法第549條就此定有明文。又按受任人依民法第549條第2項規定請求委任人負損害賠償時，應就委任人之終止委任契約係於不利於受任人之時期為之，及受任人受有如何之損害，負舉證責任，且該條項所謂之損害，係指不於此時終止，他方即可不受該項損害而言，非指當事人間原先約定之報酬（最高法院62年台上字第1536號判決先例意旨、104年度台上字第944號判決意旨參照）。另上訴人於工作期間須配合被上訴人工作分配，以愛心、耐心及專業看診，否則被上訴人有權停止上訴人之部分或全部工作時段；上訴人若發生醫療糾紛則由上訴人負責賠償。若影響到院方執業，被上訴人得終止合約。上訴人開藥若被健保署核刪應由上訴人執行業務所得中扣除。上訴人若發生醫療糾紛，則由上訴人單獨負責賠償，並負擔相關費用（包括但不限於律師費、代班費等）。被上訴人並得立即終止系爭合約。系爭合約第2、4、9條分有約定。查：

　①有關兩造間終止契約之原因，上訴人陳稱：當天被上訴人衝

    進系爭診所，摔了離職證明書後開始大罵7、8分鐘，說我被

    病人在Google評論投訴，我說是因為我衛教太久，但被上訴

    人叫我滾，再出現就會叫警察來趕我等語（本院勞簡上卷一

    第278頁）；被上訴人則稱：我一直苦口婆心拜託上訴人不

    要遲到、不要濫用抗生素，病人是弱勢，不應該一般感冒就

    開抗生素，另上訴人對病人態度遭病人透過Google評論投訴

    等語（本院勞簡上卷一第278頁），參酌前述相關通訊軟體L

    INE對話紀錄，上訴人確有多次遲到經系爭診所同仁通知被

    上訴人，而被上訴人亦曾多次建議上訴人少開一點抗生素，

    以及上訴人遭病患於Google評論申訴看診態度不佳等情（原

    審勞簡卷第29-47頁），此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勞簡上卷

    一第277-278頁），可知兩造就醫療事務之處理、有無準時

    到班情形及對病患看診態度等並無共識，兩造間已無任何信

    賴基礎，被上訴人對上訴人從事處理診療事務之信賴基礎既

    已產生動搖，若強令被上訴人續由已無信賴基礎之上訴人繼

    續在系爭診所處理診療業務，必導致兩造無法適當履行系爭

    合約所安排之工作。是被上訴人依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終

    止系爭合約，自屬有據。

　②上訴人主張因被上訴人終止系爭合約受有390,000元之財產上

    損害，惟稽其計算方式（原審桃司簡調卷第18頁），係以其

    所主張另行覓職所需2個月可得之薪資數額作為計算基準，

    堪認上訴人據以請求之損害，雖名為預期利益之損失，實其

    性質仍屬兩造間委任契約仍繼續存在時，上訴人預期可獲得

    之報酬，依前揭說明，自不能認係上訴人因契約終止所受之

    損害。上訴人既未因被上訴人終止委任契約受有損害，則上

    訴人縱使依民法第549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其2

    個月報酬所受損害，亦屬無據，何況上訴人僅主張依原有契

    約請求，則其既未看診，自無從依原有契約請求報酬。

  ⒉上訴人依系爭合約及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遭核扣健保

    給付59,656元及德仁醫院之薪資損失50,000元部分：

　  按「醫師應向執業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執

    業登記，領有執業執照，始得執業。」、「醫師執業，應在

    所在地主管機關核准登記之醫療機構、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精神復健機構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機構為之。但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執業機構間之會診、支援……

    」、「醫師執業，其登記執業之醫療機構以一處為限。」、

    「醫師執業，應加入所在地醫師公會。」醫師法第8條第1項

    、第8條之2第2款、第9條第1項、醫師法施行細則第4條分別

    定有明文。再有關醫事人員支援報備申請可以線上及紙本方

    式申請，有桃園市政府衛生局112年11月8日桃衛醫字第1120

    108913號函在卷可查（本院勞簡上卷一第329頁）。而醫師

    須加入醫師公會並至衛生主管機關完成執業登記後，始能執

    業，如醫師在所在地主管機關核准登記之醫療機構等以外機

    構執行業務，應先行向所在地衛生主管機關報備同意後始得

    執業，亦有桃園市政府衛生局112年10月26日桃衛醫字第112

    0102308號函在卷可查（本院勞簡上卷一第297頁）。另按因

    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

    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保護

    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

    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定有明文。又按當

    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

    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有明文。是以，侵權行為之成立，須

    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

    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

    ，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成立

    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893號判決

    意旨參照）。

　⑴有關上訴人遭健保署核扣59,656元部分：

　  查，上訴人賠付健保給付項目金額59,656元係因其未向衛生

    主管機關報備一情，有德仁醫院112年9月20日德醫字第1120

    046號函在卷可按（本院勞簡上卷一第103頁），另上訴人自

    系爭合約終止日之次日（即111年12月17日）起，因未登記

    執業於醫療機構而遭健保署核扣醫療費用，係其於德仁醫院

    有因未報備看診被核扣相關醫療費用情形，於111年12月費

    用年月核扣點數為59,656點等節，亦有健保署112年12月26

    日健保桃字第1128312937號函在卷足考（本院勞簡上卷二第

    25-27頁），足證上訴人於德仁醫院看診之相關費用，經健

    保署審核後，有申報不正確案件情事，嗣後由健保署予以核

    減。因此，上訴人本負有依前開函文所揭之相關規定，申報

    正確案件費用，此義務並無由轉嫁給被上訴人，此亦據上訴

    人陳稱：我以為我要去衛生局辦離職才算不能在其他地方看

    診，後來是衛生局跟我說從離職日開始就不能在其他地方看

    診，所以這段時間的落差使德仁醫院健保費遭核扣，我後來

    是找一個熟識的朋友暫時將執照登錄在他那裡等語在卷（本

    院勞簡上卷一第490頁），是此部分遭健保署核扣之款項，

    係基於上訴人未遵循相關醫療法規所致甚明。再上訴人迄未

    舉證證明被上訴人有何故意或過失違反系爭合約或醫療法規

    之情，而被上訴人基於前述說明而任意終止系爭合約，既屬

    合法終止而不可歸責，則上訴人依系爭合約之約定及侵權行

    為損害賠償之規定，向被上訴人請求賠償健保追扣費用之損

    害，難認有據。

  ⑵有關上訴人主張在德仁醫院之薪資損失50,000元部分：

　　上訴人固主張被上訴人粗暴終止系爭合約之行為，導致被上

    訴人於德仁醫院之名聲盡損，而薪資從每月100,000元銳降

    為50,000元云云（原審桃司簡卷第19頁）。查，上訴人於自

    111年10月起至112年2月提起本件訴訟之日止（原審桃司簡

    調卷第11頁），其在德仁醫院應領薪資分別為63,072元、70

    ,903元、70,903元、44,000元、36,000元，經核扣健保給付

    項目異常件數後，實領薪資分別為43,072元、50,903元、50

    ,903元、24,000元、16,000元（本院勞簡上卷一第103-105

    頁），並無薪資從每月100,000元銳降為50,000元之情，且

    上訴人亦未舉證證明有何因被上訴人終止系爭合約而致上訴

    人名譽受損而遭扣薪之事實，再被上訴人終止系爭合約係屬

    合法，已如前述，則難認被上訴人有何以故意或過失不法、

    或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侵害上訴人名譽之情，亦無違反保

    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上訴人之事實，從而上訴人主張其

    係因被上訴人之侵權行為，而受有名譽及薪資之損害云云，

    即無足取。

　㈢民事事實審法院依據合法正當有效之訴訟程序與規範人民權

    利義務之法令規範，而審理當事人之起訴、上訴理由是否可

    採之審理過程，即是實質保障上訴人之訴訟權。民事事實審

    法院本於當事人進行主義、處分主義及言詞辯論主義之意旨

    ，當事人未主張之法律關係，法院不得擅自依職權予以適用

    ，並依據當事人全辯論意旨及卷證，所為依據法律形成判斷

    與心證，準此，法院據為判決基礎之事實，非經當事人主張

    或提出，即不得加以斟酌，從而當事人就判決基礎之事實，

    即負有「主張責任」及「舉證責任」，僅於有他造就其主張

    之事實不爭執等法定情事，始得免除其舉證之責任。而當事

    人就有利於己之事證未為主張及提出，致法院無從以之作為

    判決基礎而蒙受之不利益，應由該未盡主張責任之當事人自

    負其責，此即學理上所稱由辯論主義導出之「自負責任（自

    己責任）原則」。是故，上訴人就「足以導出其訴訟上請求

    為有理由」之具體要件事實，自負有主張責任及舉證責任等

    行為責任，並應承擔其因未盡主張責任及舉證責任所致之不

    利益結果，自不能僅因判決結論是否採憑當事人一方之主張

    或聲明，逕以指摘攻訐判決違背法令或有所偏頗，附此敘明

    。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合約及民法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

    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499,65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加付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為

    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理由雖有不同，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

    維持，上訴意旨就此部分求予廢棄改判並為前述聲明，為無

    理由，應駁回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21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徐培元

 

                                  法  官  姚葦嵐

 

                                  法  官  謝志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書記官  邱淑利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21　　日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簡上字第9號

上  訴  人  張家瑜  



被 上訴 人  楊正全即楊正全聯合診所



訴訟代理人  朱珩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2年5月31日本院112年度勞簡字第2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上訴人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款定有明文。又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第255條第1項第2款至第6款之情形，不在此限，同法第446條第1項亦有明定，此規定依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規定，亦為簡易訴訟第二審程序所準用，且依勞動事件法第15條後段規定，於勞動事件亦適用之。所謂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係指變更或追加之訴與原訴之主要爭點有其共同性，各請求所主張之利益在社會生活上可認係屬同一或關連之紛爭，並就原請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於繼續審理時，在相當程度範圍內具有同一性或一體性，得期待於後請求之審理予以利用，俾先後兩請求得在同一程序中一併解決，以避免重複審理者，即屬之（最高法院90年度台抗字第2號、91年度台簡抗字第33號、95年度台上字第1573號裁判意旨參照）。查，上訴人在原審依民法第227條、第226條、第489條第2項及第511條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其所受損害新臺幣（下同）499,656元。嗣提起上訴後，變更請求權基礎為依兩造間簽立之合作合約書（下稱系爭合約）、民法第184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上開金額（本院勞簡上卷二第94頁），核其所為訴之變更，均係本於上訴人於被上訴人所經營之楊正全聯合診所（下稱系爭診所）服務期間，因系爭合約終止而得否請求相關給付及損害賠償之紛爭事實，且兩造於本件所提出之證據資料於變更之訴均可援用，可見原請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與變更請求之證據資料在相當程度範圍內具有同一性或一體性，得期待於變更請求之審理時予以利用，故兩者自宜利用同一訴訟程序審理，藉以一次解決紛爭，俾符訴訟經濟之要求，核此訴之變更對於被上訴人程序權之保障尚無不利影響，並得避免重複審理，無礙於訴訟之終結，堪認上訴人於第二審變更之訴與原起訴部分之基礎事實應屬同一，核與首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又上訴人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既經准許，其原訴即視為撤回，本院僅得就變更之新訴為裁判（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2553號判決參照)，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原任職訴外人德仁醫院，並將醫師執照登錄於該院，嗣被上訴人見上訴人資歷豐富，遂於民國111年8月27日與上訴人締結系爭合約，約定上訴人自同年8月27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之期間，受僱於被上訴人所經營之系爭診所擔任醫師而執行醫療業務，另約定上訴人須配合被上訴人工作分配及指揮，並執行業務所得為每節5,000元，週日每節5,500元，上訴人之醫師執照須登錄於系爭診所，每月執照登錄費為60,000元，少於25日即按比例扣除。然被上訴人於111年12月17日無預警要求上訴人離職，並發給離職證明書，且公然斥責羞辱上訴人，不實指責系爭診所生意不佳係上訴人所致。然上訴人薪資如以111年11月為據，當月共看診27診，看診天數為22天，故上訴人自得向被上訴人請求遭解僱後至覓得新職前，即自同年12月17日起至112年2月17日止，預期可獲得每月27診看診時數之薪資收入及執照登錄費用合計390,000元（計算式：27診×5,000元×2月＋執照登錄費60,000元×2月＝390,000元）。又被上訴人逕將上訴人執照登錄移除，使上訴人於德仁醫院看診時之健保給付項目，均遭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下稱健保署）刪除核扣，而受有59,656元之損失。復因上訴人遭被上訴人解僱而使上訴人於德仁醫院名聲受損，致上訴人於德仁醫院每月薪資原已逾100,000元，遭調降為50,000餘元，而受有50,000元之損失，以上合計共損失499,656元（計算式：390,000元＋59,656元＋50,000元＝499,656元）。是上訴人爰依系爭合約、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賠償499,656元，並於原審聲明：㈠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499,65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兩造間非僱傭關係，上訴人有裁量決定權而未受被上訴人之指揮監督，兩造間亦無人格上、經濟上及組織上之從屬性，況上訴人自承係經驗豐富之執業醫師，原任職於德仁醫院並將醫師執照登錄於該醫院，另依兩造約定改掛牌於系爭診所，上訴人社經地位非弱勢，上訴人自無法依僱傭關係向被上訴人請求。縱兩造間為僱傭關係，然因上訴人濫行開立抗生素處方、多次遲到及未到診，亦有多名病患質疑、指謫、抱怨上訴人相關醫療行為，甚至對病患誤診及處置不當而涉及醫療糾紛，且經被上訴人多次勸導後，上訴人仍拒絕改善與溝通，被上訴人已無其他手段促使上訴人改善，為顧及系爭診所聲譽、看診病患之權益、就醫品質及安全，不得不終止系爭合約，難認可歸責於被上訴人，自不得請求被上訴人為損害賠償。況上訴人之看診收入係依實際看診人數計算，上訴人於被上訴人終止系爭合約後，即未至系爭診所，本無從請求及計算該收入金額，且其中有連續假期而本無排診，另兩造間非僱傭關係，且上訴人離職後即在衛生局登記在當地診所看診，又在多家診所任職，可見與其宣稱找不到工作不符，是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預估看診收入270,000元，實無理由。再者，被上訴人終止系爭合約後，已交付離職證明書予上訴人，上訴人可自行決定將其執照轉掛登錄至任何其他診所，上訴人離職後未注意執照登錄問題，與被上訴人無關，上訴人自不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損失2個月執照登錄費120,000元。另上訴人是否遭德仁醫院刪減健保給付金及收入部分，係取決於上訴人與德仁醫院間之約定，其短少部分為上訴人與德仁醫院間之債務關係，均與被上訴人無關，且上訴人未舉證離職後其名譽如何受損，自不得向被上訴人請求賠償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為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499,65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加付法定遲延利息。被

    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勞簡上卷一第279頁）：

　㈠兩造於111年8月27日簽立系爭合約，約定上訴人自同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擔任系爭診所服務醫師，負責診療工作。

  ㈡兩造約定上訴人執行業務所得為一節5,000元，週日每節5,500元，上訴人所有之醫師執照須登錄於系爭診所，每月執照登錄費為60,000元，少於25日即按比例扣除。另每診看診有效人次大於40人次，則自第41人次以後，每1人次多50元。並約定看診時間上訴人需配合被上訴人之協商安排。

  ㈢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9條「乙方（即上訴人，下同）若發生醫療糾紛，則由乙方單獨負責賠償，並負擔相關費用……。甲方（即被上訴人，下同）並得立即終止本合約」之約定，於111年12月16日以口頭方式，向上訴人表示終止系爭合約，並交付記載離職日為同年月17日之離職證明書予上訴人。

  ㈣被上訴人曾於111年10月23日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還有感冒能不開抗生素就不要開，這附近萬耳鼻喉科的名聲就是開很重的抗生素，這樣不好，病人有藥單都可以上網Google，所以我和劉醫師開抗生素的比例並不高，謝謝您」予上訴人（原審勞簡卷第29頁）。

  ㈤被上訴人曾於111年11月19日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三歲以下只能開二瓶藥水，不可以開到三瓶，謝謝」予上訴人；上訴人則答以：「不小心開錯，sorry」（原審勞簡卷第47頁）。

五、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兩造間是否存在僱傭關係？

　⒈按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稱承攬者，則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約。民法第482條、第490條第1 項、第528條分別定有明文。參酌勞動基準法規定之勞動契約，指當事人之一方，在從屬於他方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而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可知僱傭契約乃當事人以勞務之給付為目的，受僱人於一定期間內，應依照僱用人之指示，從事一定種類之工作，且受僱人提供勞務，具有繼續性及從屬性之關係。而承攬契約之當事人則以勞務所完成之結果為目的，承攬人只須於約定之時間完成一個或數個特定之工作，與定作人間無從屬關係，可同時與數位定作人成立數個不同之承攬契約，二者性質並不相同。至委任契約則與僱傭契約均約定以勞動力之提供作為契約當事人給付之標的，惟僱傭契約係當事人之一方，對於他方在從屬關係下提供其職業上之勞動力，而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與委任契約之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時，並非基於從屬關係不同。又一般學理上亦認勞動契約當事人之勞工，具有下列特徵：⑴人格從屬性，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服從雇主權威，並有接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⑵親自履行，不得使用代理人。⑶經濟上從屬性，即受僱人並不是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是從屬於他人，為該他人之目的而勞動。⑷納入雇主生產組織體系，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勞動契約之特徵，即在此從屬性。至於勞務債權人與勞務債務人之間究為僱傭、委任或承攬關係，觀諸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40號解釋意旨，應視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按其類型特徵、從屬性高低判斷之，亦即，應視提供勞務者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為斷。倘勞務債務人就其實質上從事之勞務活動及工作時間得自由決定，且勞務債權人對勞務給付方法之規制程度甚低，報酬給付方式繫於一定工作之完成，則其間從屬性程度不高，即難認屬勞動契約。

　⒉上訴人固主張兩造間應屬僱傭關係，惟查：

　⑴依系爭合約第1條約定略以：「⒈甲方邀請乙方擔任楊正全聯合診所……之服務醫師，負責診療工作」（原審桃司簡調卷第51頁），可知兩造約定上訴人應提供之勞務為系爭診所之診療工作，而醫療行為廣泛的包括診察、診斷、處方、藥品、住院等內容，須實際診斷病患病情、症狀後，給予相對應之處置、用藥、治療方針或醫療建議，具有高度專業性，此亦據被上訴人陳稱：上訴人用藥我也沒有權利更改等語在卷（本院勞簡上卷一第491頁；卷二第99頁），故上訴人執行醫療相關業務，顯然無法完全依被上訴人之指示為之，足見兩造間係約定被上訴人將系爭診所之醫療業務，委諸擔任醫師之上訴人，由上訴人依其醫療專業為獨立之裁量與決定而為處理，再依事務處理情形分配報酬，其目的顯然在於一定診療事務之處理。

　⑵另有關上訴人之上班時間，上訴人陳稱：我記得上班時間是8點，我都是在8點10分以前會到等語（本院勞簡上卷一第274頁；卷二第97頁）；被上訴人則稱：我們診所7點50分開診等語（本院勞簡上卷一第274頁）。查，有關上訴人到班情形，依上訴人曾與被上訴人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內容略以：「（上訴人：）下午診是3pm開始沒錯吧？」、「（被上訴人：）上午7：50，下午3：00，晚上6：30，明天小姐給你車庫及後門鑰匙，謝謝」（本院勞簡上卷一第187頁）；上訴人發生未準時到班情形時，通訊軟體LINE診所群組對話內容則略以：「（芷琪儿：）@全 楊醫師，張醫師還沒到，電話撥了未接」、「（被上訴人：）好」、「（淑珍：）@全張醫師有點塞車，晚10分到」、「（①桂香：）@全 張醫師還沒到喔！」、「（被上訴人：）已經打電話，謝謝」（本院勞簡上卷一第220-222頁），此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勞簡上卷一第277-278頁），可見上訴人確實曾有遲到之情，惟被上訴人陳稱：對於上訴人如有遲到早退、工作內容表現不佳等，沒有相關考核、考績或懲處，他常常遲到我沒有扣半毛錢，只有苦口婆心拜託她等語（本院勞簡上卷一第274、277、491頁），而上訴人亦陳稱其未曾因遲到早退被懲處等語（本院勞簡上卷一第277、491頁），就此部分而言，難認被上訴人對上訴人有人格從屬性之指揮監督關係，縱認被上訴人設有到班時間等制度，然此無非為診所得以正常營運之必要措施，且兩造均陳稱：上訴人不需要打卡等語（本院勞簡上卷一第277頁），亦難僅以上訴人需遵從被上訴人之看診時間、排班制度，即驟認上訴人對被上訴人有人格上、組織上從屬性。

　⑶依系爭合約第3條另約定略以：「執行業務所得一節為五千元，周日每節五千五百元……天數需>＝25天，若少於25天，按比例扣除。每診看診有效人次大於40人次，則自第41人次以後，每一人次多50元……。乙方當月實際看診節數達到甲方要求之節數為基準。若當月超過該基準節數，扣除每月共同經營之必要費用（含牌照費）及支出後，若當月超過該基準節數，則超過之節數亦為乙方之執行業務所得」；第4條約定：「乙方若發生醫療糾紛則由乙方負責賠償。若影響到院方執業，甲方得終止合約。乙方開藥若被健保署核刪應由乙方執行業務所得中扣除」；第7條約定：「甲乙雙方自本院所取得之執行業務所得，應於各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時，釐清雙方各自應負擔之稅金，若爾後甲乙雙方因稅務機關認定不同以致改變課稅方式，其異動稅金部分由雙方各自負擔」；第9條約定：「乙方若發生醫療糾紛，則由乙方單獨負責賠償，並負擔相關費用（包括但不限於律師費、代班費等）。甲方並得立即終止本合約」（原審桃司簡調卷第51頁），可見上訴人係依實際看診節數、看診人次扣除每月共同經營等必要費用計算其執行業務所得，與到勤時間多寡無關，其到勤仍需有病人掛號看診後始有節數得以計算所得，益證上訴人縱使到勤，仍需自行負擔看診有效人次未達標準之風險與成本，此與一般勞工無須自行負擔經營風險、成本，且雇主縱未提供工作而勞工仍能取得工資情形不同，據此判斷，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間實無經濟上從屬性。

　⑷至於被上訴人固曾以通訊軟體LINE告知上訴人有關感冒病患是否開立抗生素、對3歲以下病患開立之藥水瓶數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兩造不爭執事項㈣、㈤〕，惟核其內容，應屬委任人指示或建議受任人如何處理委任事務之性質，尚難執此即認兩造間具有人格從屬性之特徵。而上訴人固陳稱：被上訴人會在我看診時叫我將藥劑改掉云云（本院勞簡上卷二第99頁），亦未舉證以實其說，且上訴人亦陳稱未因工作內容表現不佳而遭上訴人懲處（本院勞簡上卷第277頁），是上訴人此部分主張，無可採憑。

　⑸上訴人另主張系爭合約亦可為兼具僱傭及承攬性質之混和契約（原審勞簡卷第60頁），惟查，系爭合約不具僱傭性質一情，已如前述，至承攬定義中所謂完成一定之工作，即施以勞務而發生所預期之一定結果；供給勞務僅為手段，而發生一定之結果，即完成一定之工作方為承攬之目的。被上訴人陳稱：我聘醫生來面談是看他的學經歷，做了才知道可不可以，我和上訴人是合作關係，我也不能命令上訴人做任何事，她看診時我也沒有辦法更改她的藥劑等語（本院勞簡上卷二第99頁），佐以系爭合約第2條約定略以：「乙方於工作期間……以愛心耐心及專業看診……」（原審桃司簡調卷第51頁），可見被上訴人係重視上訴人醫療專業資格及能力，參以系爭合約係約定被上訴人委請上訴人為系爭診所病患施以診療行為，並未約定上訴人施以診療行為後，病患須達到有效治癒始為工作之完成，上訴人並未提出證據證明兩造有約定上訴人須完成一定工作，被上訴人方須給付報酬，自難認兩造間有構成承攬關係之情事，是上訴人此部分之主張，亦不足採。

  ⒊綜上，被上訴人委任上訴人在系爭診所依其專業處理醫療事務，上訴人因處理醫療事務而受領報酬，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性質應屬委任關係，而非僱傭或承攬關係，應堪認定。

　㈡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499,65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加付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

　⒈上訴人依系爭合約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個月薪資部分：

　⑴按契約之終止，有使契約關係自終止時起向將來消滅之效力。契約既經終止，契約當事人即不受契約之拘束，除法律或契約另有約定外，即不得更行依原契約法律關係請求他方當事人履行。查，依系爭合約第3條約定，上訴人執行業務所得之計算方式以當月實際看診節數達到被上訴人要求之節數為基準，若當月超過該基準節數，扣除每月共同經營之必要費用（含牌照費）及支出後，若當月超過該基準節數，則超過之節數亦為上訴人之執行業務所得（原審桃司簡調卷第51頁），惟系爭合約業於111年12月16日終止之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兩造不爭執事項㈢〕，可見系爭合約業經終止，並自111年12月17日起向將來消滅，是依上開說明，除法律或契約另有約定外，被上訴人自斯時起即可不受系爭合約之拘束，且上訴人亦未依系爭合約第3條向被上訴人提供看診服務，則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3條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此部分報酬，難認有據。

  ⑵另按當事人之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當事人之一方，於不利於他方之時期終止契約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但因非可歸責於該當事人之事由，致不得不終止契約者，不在此限。民法第549條就此定有明文。又按受任人依民法第549條第2項規定請求委任人負損害賠償時，應就委任人之終止委任契約係於不利於受任人之時期為之，及受任人受有如何之損害，負舉證責任，且該條項所謂之損害，係指不於此時終止，他方即可不受該項損害而言，非指當事人間原先約定之報酬（最高法院62年台上字第1536號判決先例意旨、104年度台上字第944號判決意旨參照）。另上訴人於工作期間須配合被上訴人工作分配，以愛心、耐心及專業看診，否則被上訴人有權停止上訴人之部分或全部工作時段；上訴人若發生醫療糾紛則由上訴人負責賠償。若影響到院方執業，被上訴人得終止合約。上訴人開藥若被健保署核刪應由上訴人執行業務所得中扣除。上訴人若發生醫療糾紛，則由上訴人單獨負責賠償，並負擔相關費用（包括但不限於律師費、代班費等）。被上訴人並得立即終止系爭合約。系爭合約第2、4、9條分有約定。查：

　①有關兩造間終止契約之原因，上訴人陳稱：當天被上訴人衝進系爭診所，摔了離職證明書後開始大罵7、8分鐘，說我被病人在Google評論投訴，我說是因為我衛教太久，但被上訴人叫我滾，再出現就會叫警察來趕我等語（本院勞簡上卷一第278頁）；被上訴人則稱：我一直苦口婆心拜託上訴人不要遲到、不要濫用抗生素，病人是弱勢，不應該一般感冒就開抗生素，另上訴人對病人態度遭病人透過Google評論投訴等語（本院勞簡上卷一第278頁），參酌前述相關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上訴人確有多次遲到經系爭診所同仁通知被上訴人，而被上訴人亦曾多次建議上訴人少開一點抗生素，以及上訴人遭病患於Google評論申訴看診態度不佳等情（原審勞簡卷第29-47頁），此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勞簡上卷一第277-278頁），可知兩造就醫療事務之處理、有無準時到班情形及對病患看診態度等並無共識，兩造間已無任何信賴基礎，被上訴人對上訴人從事處理診療事務之信賴基礎既已產生動搖，若強令被上訴人續由已無信賴基礎之上訴人繼續在系爭診所處理診療業務，必導致兩造無法適當履行系爭合約所安排之工作。是被上訴人依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終止系爭合約，自屬有據。

　②上訴人主張因被上訴人終止系爭合約受有390,000元之財產上損害，惟稽其計算方式（原審桃司簡調卷第18頁），係以其所主張另行覓職所需2個月可得之薪資數額作為計算基準，堪認上訴人據以請求之損害，雖名為預期利益之損失，實其性質仍屬兩造間委任契約仍繼續存在時，上訴人預期可獲得之報酬，依前揭說明，自不能認係上訴人因契約終止所受之損害。上訴人既未因被上訴人終止委任契約受有損害，則上訴人縱使依民法第549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其2個月報酬所受損害，亦屬無據，何況上訴人僅主張依原有契約請求，則其既未看診，自無從依原有契約請求報酬。

  ⒉上訴人依系爭合約及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遭核扣健保給付59,656元及德仁醫院之薪資損失50,000元部分：

　  按「醫師應向執業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執業登記，領有執業執照，始得執業。」、「醫師執業，應在所在地主管機關核准登記之醫療機構、長期照顧服務機構、精神復健機構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機構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執業機構間之會診、支援……」、「醫師執業，其登記執業之醫療機構以一處為限。」、「醫師執業，應加入所在地醫師公會。」醫師法第8條第1項、第8條之2第2款、第9條第1項、醫師法施行細則第4條分別定有明文。再有關醫事人員支援報備申請可以線上及紙本方式申請，有桃園市政府衛生局112年11月8日桃衛醫字第1120108913號函在卷可查（本院勞簡上卷一第329頁）。而醫師須加入醫師公會並至衛生主管機關完成執業登記後，始能執業，如醫師在所在地主管機關核准登記之醫療機構等以外機構執行業務，應先行向所在地衛生主管機關報備同意後始得執業，亦有桃園市政府衛生局112年10月26日桃衛醫字第1120102308號函在卷可查（本院勞簡上卷一第297頁）。另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定有明文。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有明文。是以，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893號判決意旨參照）。

　⑴有關上訴人遭健保署核扣59,656元部分：

　  查，上訴人賠付健保給付項目金額59,656元係因其未向衛生主管機關報備一情，有德仁醫院112年9月20日德醫字第1120046號函在卷可按（本院勞簡上卷一第103頁），另上訴人自系爭合約終止日之次日（即111年12月17日）起，因未登記執業於醫療機構而遭健保署核扣醫療費用，係其於德仁醫院有因未報備看診被核扣相關醫療費用情形，於111年12月費用年月核扣點數為59,656點等節，亦有健保署112年12月26日健保桃字第1128312937號函在卷足考（本院勞簡上卷二第25-27頁），足證上訴人於德仁醫院看診之相關費用，經健保署審核後，有申報不正確案件情事，嗣後由健保署予以核減。因此，上訴人本負有依前開函文所揭之相關規定，申報正確案件費用，此義務並無由轉嫁給被上訴人，此亦據上訴人陳稱：我以為我要去衛生局辦離職才算不能在其他地方看診，後來是衛生局跟我說從離職日開始就不能在其他地方看診，所以這段時間的落差使德仁醫院健保費遭核扣，我後來是找一個熟識的朋友暫時將執照登錄在他那裡等語在卷（本院勞簡上卷一第490頁），是此部分遭健保署核扣之款項，係基於上訴人未遵循相關醫療法規所致甚明。再上訴人迄未舉證證明被上訴人有何故意或過失違反系爭合約或醫療法規之情，而被上訴人基於前述說明而任意終止系爭合約，既屬合法終止而不可歸責，則上訴人依系爭合約之約定及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規定，向被上訴人請求賠償健保追扣費用之損害，難認有據。

  ⑵有關上訴人主張在德仁醫院之薪資損失50,000元部分：

　　上訴人固主張被上訴人粗暴終止系爭合約之行為，導致被上訴人於德仁醫院之名聲盡損，而薪資從每月100,000元銳降為50,000元云云（原審桃司簡卷第19頁）。查，上訴人於自111年10月起至112年2月提起本件訴訟之日止（原審桃司簡調卷第11頁），其在德仁醫院應領薪資分別為63,072元、70,903元、70,903元、44,000元、36,000元，經核扣健保給付項目異常件數後，實領薪資分別為43,072元、50,903元、50,903元、24,000元、16,000元（本院勞簡上卷一第103-105頁），並無薪資從每月100,000元銳降為50,000元之情，且上訴人亦未舉證證明有何因被上訴人終止系爭合約而致上訴人名譽受損而遭扣薪之事實，再被上訴人終止系爭合約係屬合法，已如前述，則難認被上訴人有何以故意或過失不法、或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侵害上訴人名譽之情，亦無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上訴人之事實，從而上訴人主張其係因被上訴人之侵權行為，而受有名譽及薪資之損害云云，即無足取。

　㈢民事事實審法院依據合法正當有效之訴訟程序與規範人民權

    利義務之法令規範，而審理當事人之起訴、上訴理由是否可

    採之審理過程，即是實質保障上訴人之訴訟權。民事事實審法院本於當事人進行主義、處分主義及言詞辯論主義之意旨，當事人未主張之法律關係，法院不得擅自依職權予以適用，並依據當事人全辯論意旨及卷證，所為依據法律形成判斷與心證，準此，法院據為判決基礎之事實，非經當事人主張或提出，即不得加以斟酌，從而當事人就判決基礎之事實，即負有「主張責任」及「舉證責任」，僅於有他造就其主張之事實不爭執等法定情事，始得免除其舉證之責任。而當事人就有利於己之事證未為主張及提出，致法院無從以之作為判決基礎而蒙受之不利益，應由該未盡主張責任之當事人自負其責，此即學理上所稱由辯論主義導出之「自負責任（自己責任）原則」。是故，上訴人就「足以導出其訴訟上請求為有理由」之具體要件事實，自負有主張責任及舉證責任等行為責任，並應承擔其因未盡主張責任及舉證責任所致之不利益結果，自不能僅因判決結論是否採憑當事人一方之主張或聲明，逕以指摘攻訐判決違背法令或有所偏頗，附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合約及民法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499,65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加付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理由雖有不同，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維持，上訴意旨就此部分求予廢棄改判並為前述聲明，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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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徐培元

 

                                  法  官  姚葦嵐

 

                                  法  官  謝志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書記官  邱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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